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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5]00042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永州市（宁远县）湘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2）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4]026193号

（3）项目包名 :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第七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2378556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贰佰叁拾柒万捌仟伍佰伍拾陆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5-03-10， 完成日期 : 2025-07-30。 总日历天数 : 142天。

地点 : 宁远县

4.付款 :

按照甲方技术要求完成服务内容，包苗木、包种植、包成活、包管护3年，在10月验收前完成抚

育管护，验收时综合成活率达到85%以上，做到当年种植、当年成活、当年见效。经甲方组织验收合

格后第一年兑现合格面积的70%工程款，第二年兑现合格面积的20%工程款，第三年兑现合格面积的

10%工程款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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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合同文件。

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永州市2024年度湘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选择种植企业（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包7）合同

采购人(全称) ：宁远县林业局(甲方)

供应商(全称) ：湖南四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在2025年02月11日永州市湘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宁远县2024年项目选择种植企业(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包7) (政府采购编号：永宁财采计【2024】026193号) 参与公开招标, 通过公平竞争

、成功中标，甲方同意乙方为本项目的中标人。甲、乙双方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一、 项目信息

1.1 采购项目名称：永州市湘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宁远县2024年项目选择种植企业(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包7)

1.2 采购计划编号: 永宁财采计【2024】026193号

1.3 采购内容：

永州市湘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宁远县2024年项目选择种植企业(包7)，主要分布在中河流域治

理单元的中和镇。改造方式为抚育间伐、补植改造，主要补植赤皮青冈、闽楠。

序

号
分项项目

名称

主要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金额(元) 备注

平均

单价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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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和镇慕投村52号小班

,中和镇西江源村53、

54、55号小班，中和镇库

里村57号小班，中和镇四

都村58、59号小班，中和

镇下吴村60、61、62、
63、64号小班，中和镇大

塘漯村56、65、66、67、

68、69号小班。

抚育间伐，补

植改造，主要

补植赤皮青冈

、闽楠。

亩 3932.9 604.8 2378556.0

二、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2.1 乙方负责按照甲方提供的《永州市湘江源区生态治理项目宁远县2024年作业设计说明书

》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项目区域内的森林进行质量精准提升作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间伐改造：根据林分现状，选择合适的间伐方式，如透光伐、疏伐、生长伐、卫生伐等

,按照去弯留直、去劣留优、去弱留壮、间密留稀、伐针保阔的原则，伐除短寿命、低价值的非

目的树种，调整林分密度和结构，确保采伐后林分平均胸径不低于采伐前，采伐后需要进行补植

的小班林分郁闭度不低于 0.40，采伐后不需要进行补植的小班林分郁闭度不低于 0.60，严禁以

取材为目的破坏森林资源与林分。

（2）林地清理：清除林中枯死枝、病虫枝、下垂枝等，清理影响林木生长的藤蔓、灌木、有

害生物等，保留乡土阔叶树种、珍贵树种的幼苗、幼树，对清理后的剩余物进行合理处理。

（3）整地、施肥：

整地方式：采用穴状整地，在林中空地和林窗中进行挖穴，立地条件较好的红壤土挖穴规格

不小于 40×40×40 厘米。整地时间为当年3月。整地挖穴时注意清理并将落叶与杂草置入坑中

,整地时心土、表土分开堆放，回穴时，要做到表土入穴底，心土盖面，同时还应把穴周围的肥

土收入穴内，以集中养分，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提高土壤肥力。

施肥：结合整地每穴施放复合肥 0.50 千克，基肥施在穴的底部，与底土拌匀，注意把土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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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捡出石块，然后回填表土，覆盖至略高于穴面，呈馒头形备栽。基肥在造林前 1 个月施用

。

（4）补植补造：根据小班林分密度和林木分布情况，选择合适的乡土珍贵树种进行补植，补

植株数不超过设计规定的上限，补植株数根据小班林分密度确定为 5-20 株（各小班株数以《永

州市（宁远县）湘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小班需求表》为准），确保补

植苗木的规格和质量符合要求，补植后及时进行抚育管护。

（5）抚育管护：对林分内补植和保留的幼树、幼苗连续抚育三年，当年造林后及时进行抚育

,次年5-6月刀抚一次，8-9月锄抚一次。上半年抚育结合补苗进行刀抚，下半年主要为除草、松

土、培土等，同时注意清除周边影响苗木生长的攀附藤本。种植成活率达不到要求的，应于至次

年3月底前按原造林密度相应补植苗木。并加强封山管护，促进天然更新和自然演替。

（6）标识牌：在中和镇下吴村63号小班设置标识牌共1块。

2.2 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作业设计说明书及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施工，确保施工质量达

到验收标准。

三、质量要求

3.1 乙方应保证所使用的苗木、肥料等材料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质量标准，且具有合法的来

源证明。补植苗木必须全部采用良种壮苗，严格执行“三证一签”管理制度，即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林木种子质量检验证、植物检疫证书和林木种子标签证件俱全。苗木规格标准要求为

：青冈，闽楠苗木均达H≥1.0m，D≥1.0cm 二年生容器苗。

3.2 乙方应按照甲方提供的技术规范和作业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确保施工质量达到以下标准

:

（1）间伐改造后，林分郁闭度、平均胸径等指标符合设计要求，林分结构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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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且生长良好。

（3）抚育管护措施到位，林地内无明显杂草、灌木丛生，林木生长环境良好。

3.3 乙方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对施工过程进行全程质量监控，及时发现并纠正质量问

题，确保施工质量符合合同约定和甲方要求。

四、履约时间、地点与要求

1.乙方拿到中标通知书30天内应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合同生效依合同规定期限交付验收。

2.履约地点：中和镇慕投村，中和镇西江源村，中和镇库里村，中和镇四都村，中和镇下吴

村，中和镇大塘漯村。

3.时间要求：2025年4月30日前完成栽苗工作，2025年7月30日前完成抚育间伐工作。

4.双方工作人员根据作业设计图在现场指定种植区域，告知技术要求，验收要求及资金兑现

方式。

注：本次采购项目为交钥匙项目，即完成所需的一切设备、材料、保险等费用，全部包含在

投标报价之中，甲方不再追加任何费用。

五、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5.1 合同价款：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大写）贰佰叁拾柒万捌仟伍佰伍拾陆元(￥

2378556.0元），该价款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为完成本项目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任务所需的人工费、材

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税费等全部费用。

5.2 支付方式：

（1）本项目无预付款、进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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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结算：按照甲方技术要求完成服务内容，包苗木、包种植、包成活、包管护3年

,在10月验收前完成抚育管护，验收时综合成活率达到85%以上，做到当年种植、当年成活、当年

见效。经甲方组织验收合格后第一年兑现合格面积的70%工程款，第二年兑现合格面积的20%工程

款，第三年兑现合格面积的10%工程款。

（3）付款方式：甲方凭乙方提供的有效税票（必须真实有效符合税务部门的规定并能在网上

查询辨别真伪）、甲方及财务要求的相关资料，按照验收结算金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至乙方公

司账户（严禁支付个人账户或支付现金）。

六、双方权利与义务

6.1 甲方权利与义务

（1）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施工过程进行监督检查，要求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和技术规范进行施

工。

（2）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施工内容进行整改，直至达到验收标准。

（3） 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合同价款。

（4） 甲方应提供项目实施所需的作业设计说明书、技术规范等相关资料，并对乙方进行技

术交底。

（5） 甲方应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与甲方有关的问题，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协助。

6.2 乙方权利与义务

（1）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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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应按照甲方提供的作业设计说明书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施工，确保施工质量达到

验收标准。

（3） 乙方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对施工过程进行全程质量监控，及时发现并纠正质量

问题。

（4） 乙方应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施工安全，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的安全事

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5） 乙方应负责施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如因

乙方原因导致的环境污染，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6） 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施工任务，并通过甲方组织的验收。

七、验收

7.1 乙方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作业后，应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并提供以下验收资料：

（1）施工总结报告，包括施工过程、施工质量、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等内容。

（2）施工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间伐记录、补植记录、抚育管护记录等。

（3）施工前后的对比照片，包括林分状况、苗木生长情况等。

（4）其他甲方要求提供的资料。

7.2 甲方在收到乙方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综合成活率验收在10月份进行）组织验收

,验收标准按照甲方提供的作业设计说明书及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7.3 验收合格的，甲方出具验收合格证明；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整改，并重新申请验收，直至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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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约责任

8.1 合同生效后，乙方在合同内无法完成项目招标文件规定任务，造成工程延迟，给予

1000元/日处罚，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解除与乙方的合同，本项目终止。

8.2 如因质量问题或不达标被处罚，则所有责任和罚款均由乙方承担。

8.3 服务期间未能依照合同约定完成，依法将乙方列入“失信单位”，禁止参与本单位项目

投标。

九、安全生产

9.1 由于乙方工作出现的安全事故，影响项目的正常实施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9.2 在服务期内，乙方负责安全培训，现场工作人员、设备出现的任何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

。

十、合同签订及生效

10.1 本合同签订地点：宁远县林业局

10.2 合同履行地：宁远县

在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10.3 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有效书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

同具同等法律效应。

10.4 本合同壹式陆份，甲方贰份、 乙方、县采管办、代理公司、监理公司各壹份，经双方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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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5-03-10

甲方 : 宁远县林业局（签章）

法定代表人 : 汤正美

委托代理人 : 孙雄飞

电话 : 15074662158

传真 :

乙方 : 湖南四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章

)

法定代表人 : 罗泽圹

委托代理人 : 邓巧玲

电话 : 13574699969

开户银行 : 中国银行

开户支行 : 长沙市望城坡支行

银行账号 : 601575986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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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宁远县）湘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4]026193号 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5]00042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

/年/项/次)
采购单价(元)

供应商响应单

价(元)

1
C09020200-林木抚

育管理服务

永州市（宁远县）湘

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

项目

1 项 2,414,942.75 2,378,556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2,378,556 大写: 贰佰叁拾柒万捌仟伍佰伍拾陆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湖南四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章）

日期 : 2025年0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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